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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但只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

做出了简易的原则性规定，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在实践中操作却没有可依据的具体条款。检察机关在诉讼

相关标准、取证调查、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等方面仍有完善的空间。在未来实践中，应进一步细化相关条

文，简化前置程序；赋予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时的强制性措施权；在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中建立惩罚

性赔偿制度，继而发挥检察机关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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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70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larifies the system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
tion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but only provides simple principle provisions fo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he field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ithout specific provisions for 
how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operate in practice.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stand-
ards related to litigation,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compensa-
tion by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future practice, relevant provisions should be further r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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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e procedures simplified; gran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the power of compulsory measures 
during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establish a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personal in-
forma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n play a demonstrative and leading role in the procura-
torial or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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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数据，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滥用的风险。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不仅发生在互联网这种新兴领域，

在金融、医疗卫生、电信运营、物流快递以及公共事务等领域，其权益也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

侵犯。对此，传统的私益救济方式因为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已经很难发挥作用，应当寻求新的保护模式。 
2020 年 9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个

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重点工作任务。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中第 70 条 1 就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2023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个

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给个人信息保护的治理提供了新的保护思路。基于此

背景，对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论以及实践意义。 
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仅对检察公益诉讼做出了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

诉讼实践先行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的现状下，检察公益诉讼面临起诉顺位混乱、调查取证困难以及损害

赔偿混乱等困境。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现行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同时要对该制度的

实践现状有深入的了解。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当前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的运作状况，并结合近年

来的司法实务案例，对现行的相关制度进行剖析。希望能够为促进我国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的立法和

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2.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运行现状 

当前，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呈现泛滥之势，伴随而来的是次生犯罪的频繁发生，这一现状对社会安全

与公众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加强治理已刻不容缓。通过审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典型案件及广

泛传播的新闻报道，不难发现个人信息领域内的侵权行为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治理工作面临着

极为严峻的挑战，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与规范。为更深入了解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

动态，笔者使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小包公等相关数据库，以“个人信息”、“公益诉讼”为关键词进行

全文检索，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共获得 314 份裁判文书。经过人工将重复性案件、不符合主题案件

剔除后，得到 261 份分析样本，在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后发现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运行呈

现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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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

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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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部分地区检察机关未发诉前公告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规定的三类起诉主体，具体包括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

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然而在司法具体实践中，这三类起诉主体的顺位存在混乱与模糊。根

据实证调研发现，在 261 份案例样本中，检察机关在提出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前发布公告的案例数量为 182
份，占比 69.73%。也即仍有约为 30%的案件并没有进行诉前公告。根据进行诉前公告的案件显示 2，其

法律依据为 2021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中第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在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发布公告的案件数量并没有完全达到 100%。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不同地

区的检察机关对提起个人信息领域公益诉讼的起诉顺位存在不同的理解，部分地区认为在个人信息公益

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并不处于一个兜底的地位，其顺位至少是与其他组织并列甚至优于其他组织的。其

次，该司法解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程序的执行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其深层

次的根源在于起诉顺位规定的模糊性。这种不明确性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对诉前公告程序的准确理解和

有效执行。 

2.2. 赔礼道歉呈现多样化形态 

通过对 261 份案例样本的细致分析，笔者发现其中高达 248 件案件的原告明确提出了赔礼道歉的诉

讼请求，这一比例占据了样本总数的约 95%。这一数据有力地表明，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要求侵权方

进行赔礼道歉已经成为了一种极为重要且被广泛采用的救济方式。且赔礼道歉的形式也呈现不同的样态，

例如，当庭道歉或是当庭直播道歉案件数量为 9 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的案件数量为 236 件。而在

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的层级和履行期限也存在较大差异。 

2.2.1. 赔礼道歉的层级不一 
如图 1 所示，要求在县级媒体上公开道歉的案件数量为 25 件，约占 10.6%；要求在市级以上媒体公

开道歉的数量为 43 件，约占 18.2%；要求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道歉的数量为 66 件，约占 28.0%；要求在

国家级以上媒体公开道歉的数量为 96 件，约占 40.7%；没有要求道歉层级的案件数量为 6 件，约占 2.5%，

道歉层级由县级到国级呈现不断攀升的形式。 
 

 
Figure 1. Hierarchical requirements for apologizing in news media 
图 1. 在新闻媒体上道歉的层级要求 

 
不同地域的道歉要求有时也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例如，搜集到的 4 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案

 

 

2参见(2022)桂 0123 刑初 145 号。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1890


唐园园 
 

 

DOI: 10.12677/ojls.2024.1211890 6276 法学 
 

例样本中，4 份案例都不约而同地要求被告在指定的报纸《新疆法制报》上公开道歉；在安徽省的判决

中，则倾向于指定《新安晚报》《安徽日报》上公开道歉；在上海的判决中，在正义网上公开道歉也经

常出现。与此同时，还出现“10 日省级以上刊物连续七日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3 的新型方式。 

2.2.2. 赔礼道歉的时间不一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赔礼道歉这一救济方式的履行期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具体而言，在要求

被告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案件中，有 90 件案件的履行期限被设定为 30 天，而 66 件则设定为 10 天。值

得注意的是，还有 55 件案件并未明确约定具体的履行期限。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履行期限被

设定为 5 天、15 天、60 天乃至 90 天，虽然这些情况相对较少，但也反映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履行期限

设定的灵活性和差异性。 

2.3. 惩罚性赔偿适用率极低 

如图 2 所示，在 261 份案例样本中，有高达 179 件案例明确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这一数字

占据了总案例的约 68.6%。这一显著比例充分说明，损害赔偿作为一项法律救济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已经

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当事人寻求权益保护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请求。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

赔偿的案件数量极低，数量为 3 件。地方法院在涉及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中，对于适用惩

罚性赔偿的态度表现得相当审慎。 
 

 
Figure 2.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图 2. 损害赔偿情况 

3.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困境 

3.1. 起诉阶段规范缺位 

现如今，公民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处于不断探索实践中，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

题。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学界普遍认为其中第 70 条规定了个人信息保

护领域的公益诉讼。然而第 70 条只是提供了较为宽泛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给具体实践中提供可运行的

法律规范，导致检察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了一些困难。 

3.1.1. 提出诉讼的顺位不明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

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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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讼。”对于上述三类主体提出诉讼的顺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提出诉讼的顺位应当按照“检察

机关–消费者组织–其他组织”[1]也有学者认为应当遵循“行政机关、法定组织–检察机关”[2]的顺序

来提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诉讼。出现这种观点不一的情形主要是因为《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的规

定 4，该条款将检察机关提出诉讼置于兜底和补充的位置，两种法律规范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需要进行妥

善的解释，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中可以不履行诉前公告程序而直接提出诉讼，这

些都是需要具体明确的问题。 

3.1.2. 责任主体的范围不明 
法律规定了责任主体是个人信息处理者，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其他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

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主体，即处理个人信息的私营企业或者个人，一类是公共部门，即处理

个人信息的国家机关。按现行条文，负有个人信息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一旦不作为，由于不属于“处

理者”定义，将无法成为被诉对象，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在司法实践中，被起诉的通常都是具有监管职

能的行政机关，而很少有直接针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案例。在 2023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

8 个典型案例中，有 3 例是针对负有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只有 1 例是直接针对行政

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上述司法实践情况后续或可在法律修订中予以明确，消除法律文本上的模糊性，使

检察机关在个人信息领域的司法实践中能更精准地适用法律。 

3.1.3. 起诉标准模糊不定 
而对于“侵害众多个人利益”，法律没有明确解释“侵害”和“众多”的含义，“侵害”是否等同

于《民法典》中“侵权”？“众多”是否包括特定的多数人？标准模糊不定对于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操作

有所阻碍。从数量层面来看，“众多”一词本身就蕴含了大量的含义，指的是数量众多的个人权益主体。

从分散性层面来看，与集中的整体利益不同，个人利益具有分散性和原子化特点。每个人的利益主体地

位是独立的，个人利益点缀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呈现出高度分散的格局。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

抽象性、动态性和发展性，它体现在受众群体的不特定性以及受害风险在广泛群体中的平等分布上。因

此，对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本身就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随着社会发展而

不断调整。 

3.2. 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困难 

3.2.1. 案件线索来源单一 
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形式展开，大约 90%的

案件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而普通民事公益诉讼以及行政公益诉讼各占 5% [3]。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约 96%的案件都是先追究过刑事责任后，再通过公益诉讼程序来救济民事权益，这使得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来源呈现“刑事化”的特征[4]。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大多数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的受害

者都是分散的个人，他们缺乏组织化的维权行动，主动向检察机关报案积极性不高。一部分公众对个人

信息权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隐私泄露等侵权行为存在一定麻木状态，同时又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和

取证能力，对如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感到无从下手。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社会监督机制还

不够健全，公众缺乏畅通的线索举报渠道。这些都导致了个人信息领域内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来源

单一。 

 

 

4《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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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调查取证存在困境 
2018 年出台、2020 年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解释》)，概括规定了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行使调查核

实权。然而《检察公益诉讼解释》仅对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指导

和保障实际办案来说仍显不足。解释中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被调查对象的配合义务，并没有规定违反

该义务该承担何种责任，与此同时，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时有相应的强制性措施权。对于

遇到不予配合的机关应当承担何种后果没有做出相关规定。面对这种被动甚至阻挠的局面，检察机关

如果仅仅采取柔性方式依赖单位自觉配合，缺乏强制手段的情况下，案件查办确实会受到一定制约。

柔性调查手段有时难以完全发挥应有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利于检察机关全面彻底地收集相关证据材

料。 

3.3. 赔礼道歉的司法裁判无统一标准 

赔礼道歉作为一种法律责任形式，其具体的认定标准和适用条件在法律法规中往往并未得到明确

和统一的规定。根据实证分析调查发现，大多数法院做出赔礼道歉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179 条

中的第 11 款“赔礼道歉”。这一法律条文只是简单的从字面上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赔礼道歉的

适用情形、方式和程度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导致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是否应该判决赔礼

道歉、以及如何具体执行赔礼道歉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裁量和解释空间。与此同时，赔礼道歉的司

法认定还受到地域、文化、社会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赔礼道

歉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导致在不同地区司法实践中赔礼道歉的认

定和执行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如何具体量化和执行赔礼道歉等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不确

定性。 

3.4. 损害赔偿数额小且惩罚性赔偿适用困难 

首先，检察机关在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中，存在诉讼请求单一的问题。目前个人信息保护领

域的检察公益诉讼请求主要是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主要是使得公民在精神上有所慰藉，赔偿

损失则是在物质上填补公民的损害，上述两项请求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填补式的诉讼请求。赔礼道歉并不

能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修复以及预防。与此同时，对于赔偿损失这一诉讼请求，又存在损失数额认定难的

问题。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往往难以进行精准鉴定。尽管我们可

以尝试以违法行为人的收益作为衡量损害的标准，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行为人可能获得的收益极小，

而实际上造成的个人信息损害规模却异常庞大，这种差异使得仅仅依赖收益来确定损害变得不够准确和

全面。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 5，被告人李某

某非法获得个人资料 93614 条，并以此注册、领取各种优惠券，再将其出售，从中获得 100 元的收益。

对此，检察机关判决赔偿 100 元，明显不足以对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 
其次，检察机关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对于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问题。根据《人民检

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 6，针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以及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根据惩罚性赔偿的法定性，在个人信

 

 

5参见(2020)粤 0303 刑初 445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6《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一)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可以提出要求被告以补植复绿、增殖放流、

土地复垦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或者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造

成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诉讼请求，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提

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案件，可以提出要求被告召回并依法处置相关食品药品以及承担相关费用和惩罚

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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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领域内，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鉴于此，司法实

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审慎对待，避免直接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要求，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公正

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并且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例如，在 2021 年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
7

中，检察机关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某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共计人民币 166.3815 万元，此举得到了人民

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检察院以这个案件为典型案例，是否在大力推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是否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中要推广惩罚性赔偿制度？ 

4.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完善建议 

4.1. 立法层面完善起诉的法律制度 

4.1.1. 厘清诉讼顺位 
相较于其他领域，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起诉主体有特殊性。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并

没有规定检察机关以外的行政机关作为起诉主体。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的谦抑性，主要针对行政执

法机关而言，因为负有相关领域执法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往往比检察机关更熟悉该领域的专业问题，

有着更加丰富的人力物力，所以工作效率更高[5]。所以对于能够提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其他两位

主体，即消费者组织与网信部门所确认的组织，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必保持谦抑性，不必做出诉前公告，

不应作为上述两组织的后置起诉主体。在之后的修法或是司法解释中应当将检察机关和消费者组织与网

信部门所确认的组织顺位并列或将检察机关直接作为第一起诉主体。理由如下： 
首先，公益诉讼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之一，从办案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在公益维护方面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相较于其他起诉主体具备一定的专长。其次，我国社会组织在个人信息领域的力

量发展还较为滞后，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现有的一些社会组织更多是从事普及宣传等基础性工作，缺

乏必要的人力物力开展专业化的公益诉讼维权，仅依赖民事诉讼途径难以充分保护公众权益。相较之下，

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专业力量和执法手段都更加雄厚有力。再次，为推进公益诉讼制度规范有序运行，

避免不同主体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冲突矛盾，有必要在一段时期内明确检察公益诉讼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的主导和示范地位，形成整体合力，防止主体分散斗争。未来随着其他主体能力的不断增强，可适时调

整和规范不同主体的分工。 

4.1.2. 明确责任主体 
对于“信息处理者”应当进行适当扩张，包涵负有个人信息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从最高人民

检察院发布的案例来看，存在医疗信息化中存在的人体生物特征信息如指纹、面部识别等过度采集的问

题。检察机关向卫健局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卫健局改进征求知情同意的方式，避免过

度收集指纹或人脸识别信息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针对辖区快递单泄露公民信息隐患，检察机关向市邮

政局发出诉前建议，建议邮政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强化对辖区快递市场的监管并且督促企业采取有效

隐匿等保护措施，切实维护用户信息安全。这种将行政机关作为监管部门被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做法，

较为契合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优势所在，也成为目前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行政公益诉讼的典型类型。 
从法律适用角度看，这种类型的行政公益诉讼并不以“个人信息处理者”为诉讼对象，可以视为根

据《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 8 对个人信息保护补充提供的行政公益诉讼的救济途径[6]。但是《行政

 

 

7参见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李某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 
https://www.spp.gov.cn/spp/jcgyssljgrxxbh/202104/t20210422_527822.shtml。 
8《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

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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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个人信息领域检察机关可以对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诉讼。司

法实践先行的特点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产生了冲突，在后续修法或是司法解释中应当在《个人信息保护

法》中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做适当扩张，包涵负有个人信息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 

4.1.3. 细化起诉标准 
首先应当避免将“侵害”简单理解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意义上的“损害”。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信息处理者承担的责任是贯穿于信息处理过程的全过程，许多损害并不一定要造成实质的损失，而更多

地是一种程序责任。所以，对“侵害”的理解不能以传统的侵权法中的“损害”来理解。其次，判断何

为“众多”时，不应该简单地量化，以具体的数目来解释，应当从多元角度来综合衡量，既要考虑到涉

案人员的类型和数量，例如当涉及残疾人、儿童等应给予优先的保护，还应将涉及到的信息类型、数量

和性质等因素考虑在内，比如人脸识别，行踪轨迹等也要加以保护。 

4.2. 拓宽并强化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 

4.2.1. 拓宽案件线索来源 
首先，为了增强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提升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发现效率，可以构建一套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制度。奖励可以是物质奖励，也可以是授予荣誉称号等非物质形式，以提高公

众的维权意识和积极性。其次，检察机关要畅通线索提供渠道，除现有的信访举报方式外，还可借助互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投诉平台，为公众提供网上和线下的投诉服务。再次，要强化内部和外

部线索之间的联动，保证信息来源的广泛。内部要建立案件线索移送的常态化机制，加强检察办案各环

节的信息共享；外部则要加强与网信、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获悉其执法监管中发现的

相关违法线索[7]。此外，检察机关还可以主动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公益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的联系互动，

获取研究成果、举报披露等潜在线索资源，拓宽线索来源渠道。同时，要切实保护好举报人和内部人的

合法权益，对于重大线索出处做好保密，确保线索渠道畅通无阻。 

4.2.2. 强化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 
调查核实是公益诉讼的基石，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公益诉讼的实际成效。为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强化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第一，赋予检察机

关在调查取证时的强制性措施权。具体来说，在常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调查核实权的行使仍按照既定

程序自主决定。一旦遇到被调查对象拒绝配合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调查令。获得

法院同意后，检察机关可以凭此令强制收集相关证据，并对拒不配合者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确保调查

核实权的有效实施。第二，增加不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责任条款。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被调查人有

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未对违反该义务的情形做出明确法律责任规定，导致该义务条款缺乏

强制执行力。对于上述出现的现象我们要加强高位阶的法律供给。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

于不予配合协助的主体，应当承担罚款、处分等责任。未来立法过程中，应当立足实践需求，开展充分

的科学论证，尤其是对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行权基础予以明确，解决调查核实权在具体

程序中的归属问题，同时明确该项权力在检察职能作用发挥中的具体内涵和外延[8]，切实保障该权力的

刚性和权威性。第三，借助外部力量，创新办案机制，运用新型的办案手段。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会

面临缺乏专业知识的短板，这在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案件中会更为明显[9]。面对越来越隐蔽的个人信息侵

害方式，电子证据的取证和审查越来越需要专门的技术支撑。与此同时，对公共利益损害后的评价和恢

复工作，也需要更高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这种独特性大大提高了调查核查的职业门槛，并对相关人

员和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聘请互联网、大数据、网络安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充分运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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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证、第三方评估等专业化手段，于此同时加强与高校、行业协会等机构的合作交流，整合利用其人

力资源和技术优势，增强事实查证的科学性，为案件办理提供有力技术支持。只有充分整合各方专业力

量，检察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才能与时俱进、更加精准高效，从而切实发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应

有作用。 

4.3. 统一赔礼道歉的裁判标准 

根据当前实证调查显示，赔礼道歉的履行方式、履行期限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

的情形。赔礼道歉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维护受侵害人的尊严、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抚慰、对违法行为进

行威慑和教育[10]。在对赔礼道歉进行司法认定中应该考虑现实意义，具体标准如下：第一，应致力于推

广庭审直播中的赔礼道歉环节，作为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正性的一项重要举措。具体而言，当案件审理

过程中涉及公开道歉的情境时，除非该道歉内容直接关联到个人隐私或涉及其他依法不应公开的信息，

否则应鼓励并实践通过庭审直播的方式，将这一环节公之于众。庭审直播的广泛覆盖性，意味着它能够

触及并影响不特定多数群体，这种影响力在多个层面都展现出显著的价值。首先，从打击侵权行为的角

度来看，庭审直播中的公开道歉无疑为侵权者设置了更为直接且有力的社会舆论压力，有助于遏制类似

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其次，对于受害者而言，这种公开道歉的方式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给予其心灵上的慰藉与公正感。此外，庭审直播

还促进了公众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与普及，增强了社会的法治意识，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当要求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时，其判令的层级不能太低，例如在县级以上

媒体发布赔礼道歉的公告。设置的新闻媒体至少要在省级以上。此外还要根据受害人被侵权的范围和深

度综合考量其媒体层级。同时，对赔礼道歉的履行期限进行统一规定将其确定为 30 天，这是司法实务中

应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若履行期限届满，被告仍未做出赔礼道歉行为时，应当强制执行，且道歉的内容

应当由法院审核认可后，才可在新闻媒体上发布。 

4.4. 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为了切实增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实效性和威慑力，我国在未来应当积极深入探索并正式确立

一套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一举措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面临的“高成本低收益”的困

境。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尽管个人信息侵权案件有时能够胜诉，但受害者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往往远低

于他们为维权所付出的成本，这极大地削弱了公众维权的信心和动力。通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我们

能够有效提高违法者的经济成本，避免出现胜诉后赔偿金额过低、维权成本难以收回的尴尬局面。这将

极大地提升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热情，激发更多人参与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其次，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将有力促进个人信息处理者合规经营。在现行制度下，个人信息处理

者即使因违规被处以小额罚款，其再次违规的成本仍然相对较低，这导致了一些企业或个人在个人信息

处理上屡查屡犯的现象。然而，一旦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个人信息处理者将面临更高的违规成本，包

括可能面临的巨额经济损失。这将迫使他们在处理个人信息时更加谨慎和合规，切实履行个人信息保护

的义务，从而确保用户信息的安全和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再次，其他领域有着丰富的制度经验可供借鉴。长期以来，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已经成功实

施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不仅有效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极大提高了企业的合规意识。而在食品

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我们也逐步探索并采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方式，对违法行为

进行了有力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领域的成功实践，为我们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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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通过借鉴和吸收这些成熟做法，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惩治个人信息侵权

行为，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身处于数字时代下，个人信息的价值不言而喻。在实际生活中，个人信息被侵权的现象频繁发生，

且态势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近些年来，我国积极构建并逐步完善了以检察机关为核心引领的个人信息

公益诉讼制度框架，这一制度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内展现出了强大的效能与深远的影响，为公民个人信

息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与此同时，该制度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不

断地修改与完善。对于起诉主体顺位、相关条文含义、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案件线索来源以及赔偿

损失等方面等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以此更好地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中的示范与领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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